金融办廉政建设制度
 
为加强廉政建设，保证全办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廉洁从政，根据党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和本办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把廉政建设工作作为大事列为办工作重要议事日程，建立党组统一领导，党政齐抓共管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，部门各负其责的廉政建设领导机制。
二、加强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。领导干部带头学政治、讲政治，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、敏锐性和思想道德的纯洁性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，保证中央政令畅通。
三、全体工作人员要遵纪守法，严格遵守《深圳市国家公务员廉政准则》和上级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，领导干部在用车、住房、公务活动等方面遵守中纪委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“十个不准”，在廉政建设中以身作则，起表率作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开展经常性的廉政教育。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学习中央、省、市有关加强廉政建设的政策、规定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。要过好权力关、地位关、人情关、金钱关和道德关，廉洁从政、勤政为民。每年七月定为“廉政教育月”，由党组组织全体党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党风、党纪、政风、政纪的教育学习。
五、全办党员干部要发扬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，自觉抵制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，保持艰苦创业的拓荒牛精神，自觉维护人民利益、公共利益。树立全心全意为金融单位服务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开拓、创新、团结、奉献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讲实话，办实事，不虚报、瞒报工作情况，不推卸、逃避工作责任，为金融单位、金融人才排忧解难。
六、严格执行国家的财经纪律，国家、省、市的金融方针政策、规定，坚持原则，忠于职守，严禁利用工作之便搞不正之风。不得授意服务单位为自己办私事、谋取私利。严禁收受贿赂，不得利用办事机会接受对方国内外旅游、宴请及其他消费活动。
七、坚持“两公开一监督”制度，实行政务公开，建立和健全权力分解制约、干部岗位轮换与交流、干部回避和民主评议干部等制度。增加机关内部事务透明度，在干部调配、人员使用、提薪提职、职工福利等方面，应认真履行工作程序，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内部环境。
八、建立礼金、礼品登记制度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登记制度。公务活动中收受的礼金、有价证券或推辞不了而收受的钱物，超过50元的要登记，200元以上的要及时上交办综合处，由组织按有关规定处理。处级以上干部要自觉执行每半年一次的个人收入申报登记，综合处负责落实检查。
九、坚持抓好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，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加强相互监督，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。抓好年度考核，把廉洁勤政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重要内容。
十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十一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全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，互相监督。

